一、国际客协修改事项
1.  第4条第1项第1段条文改为：
国际联运的旅客运送应利用现行旅客列车时刻表中规定的列车和车厢办理，或利用专列和包车办理。
2. 第6条第3项增加一段，条文为：

席位预留和团体乘车票据应按承运人规定的办法办理。
3. 第8条增加第5项，条文为：
如乘车票据上记载的第6条第2项和第7条第1项规定的信息无法辨认或存在本协定未规定的涂改和标记，则认定该乘车票据无效。
4. 第12条第3项条文改为：

列车员应在乘车结束前30分钟内将乘车票据发还给旅客。
5. 第13条第3项增加一段，条文为：

运送导盲犬可不用嘴套，但应用短狗襻，且无需购买包房内所有席位。
6. 新增第16条，条文为：

第16条 利用专列和包车运送
第1项 仅在运送过程各参加者商定运送条件的情况下，可按照所提交申请在指定的经路上利用专列和包车办理旅客运送。

第2项 自然人或法人均有权提出利用专列和包车运送的申请。申请提出办法由合同承运人规定。

第3项 承运人可以拒绝利用专列和包车办理运送。
16~45条的编号相应顺延。

7. 第16条第1项条文改为：

第1项 凭一张乘车票据托运的行李，总重量标准不得超过100公斤。多名乘客凭一张客票乘车时，该标准按团体人数相应提高。承运外交行李，无重量限制。

一件行李的重量不得少于5公斤且不得超过75公斤，并应能迅速和毫无困难的装入旅客列车的行李车内。
8. 第45条条文改为：
自195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本协定，连同1953年7月31日莫斯科代表大会、1955年7月30日柏林代表大会、1956年7月5日埃尔富特专家会议、1957年5月25日北京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改和补充事项，以及1959年1月14日、1961年10月21日、1963年1月31日、1964年1月30日、1965年11月4日、1966年12月21日、1970年12月17日、1972年12月14日、1974年10月23日、1975年9月8日、1976年9月22日、1977年6月17日、1978年10月26日、1979年12月20日、1980年10月23日、1981年6月29日、1982年5月28日、1983年9月1日、1984年9月10日、1985年9月19日、1986年9月8日、1988年10月1日、1990年7月1日、1991年7月1日、1992年9月30日、1993年12月29日、1995年1月1日、1995年12月14日、1996年11月12日、1997年11月6日、1998年11月6日、1999年12月15日、2000年11月2日、2001年10月5日、2002年10月11日、2003年10月10日、2004年10月8日、2005年11月17日、2006年11月17日、2007年11月23日、2008年10月2日、2009年11月27日、2011年12月14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11月18日铁组委员会核准的修改和补充事项，自2014年5月1日起生效。
9. 附件2中波兰共和国的信息改为

在波兰共和国：城际铁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华沙，00-848，热拉兹纳路59a号

电话：+4822 474 5500

传真：+4822 474 2581

Email：marek.mendel@intercity.pl
二、国际客协办事细则修改事项
1.  第2条第1项第10段条文改为：
在用非自动方法填写的乘车票据上应有轧孔标记（针孔或胶皮戳），用以指明发车日期（年、月、日）。年份可以只用最后两个数字表示。发车日期前可注明车次。

2.  附件第2号《电子办法办理乘车票据时规定的减成代号》“旅客种类”第1行条文改为：

     单独和团体乘车的4~12周岁的儿童。
